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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征集第六批江门市

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

数字化产品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数字化牵引单位，相

关企业：

为进一步丰富优质产品供给，现进行第六批江门市省级中小

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征集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针对中小企业研发设计、生产控制、经营管理、信息安全等

环节，征集一批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业软件、工业硬件

及 SaaS化服务（软件即服务）等产品。申报产品需注重研发、生

产、安全等重点改造环节，产品二次开发和实施等服务类一般不

纳入征集范围。已列入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前批

数字化产品清单的产品不需重复申报。

二、征集条件

（一）产品申报单位已纳入数字化牵引单位组建的“1+1+N”

产业生态联合体，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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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等。

（二）申报产品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授权，有成熟应用案

例，定价合理且适当让利。需提供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授权代

理相关证明和应用案例（不少于 3 个，提供项目合同），如有软

件产品测试报告、发明专利等佐证材料可一并提供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生态单位将产品信息及相关佐证材料提交至任一家数

字化牵引单位（见附件 1、3）。

（二）数字化牵引单位对生态单位资质及产品资料进行审核

后于 12 月 10 日前直接提交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系人邮箱（356

8886055@qq.com）进行申报，数字化牵引单位可同步提交自身产

品。

（三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第三方机构对产品进行评审后

公布名单。

（四）各数字化牵引单位将评审通过的产品资料汇总后提交 1

份盖章纸质版及扫描电子版、可编辑电子版材料至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（含汇总表、佐证材料，见附件 2、3）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佐证资料主要包含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授权代理相关证明

和应用案例等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提供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

应用案例证明；授权类需提供授权书、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应

用案例证明。应用案例须有清晰完整的项目合同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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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材料需有完整清晰的目录及页码，功能及应用场景等近

似产品合并一个产品报送。无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授权代理相

关证明和应用案例的不得报送。

附件：1.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

申报表（生态单位）

2.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产品汇

总表（数字化牵引单位）

3.佐证资料参考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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